
表 1 

「新創學齡前兒童節目」公開徵案申請表 

以下由報名單位填寫 編號(公視填寫)  

製作公司  節目名稱  

通訊地址  

負責人(姓名)  聯絡人電話  

聯絡人(姓名)  聯絡人 email  

檢附文件： 

□(1)登記或設立證明 1 份  公司印章 負責人印章 

□(2)信用證明 1 份 

  

□(3)完稅證明 1 份 

□(4)企劃案 10 份(每份含主要工作人員同意書) 

預算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（含稅） 

主持人/主要演出人員意向書：□有  □有；且為未成年人  □無 

節目類型：□進棚  □純外景  □混合 

主要工作人員同意書： 

□製作人  □導演  □顧問   
□美術指導（純外景節目則免）：□有 □無 
□導播（純外景節目則免）：□有 □無 
1. 公視基金會為處理本次公開徵案作業所需，依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有關蒐集、處理、利用與個資當事人行使權利等相關規定，蒐

集上開個人資料僅供本次公開徵案報名、聯絡及評選會議等業務需要於我國境內使用，公視基金會並遵守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
之規定妥善保護貴單位提供的個人資訊。 

2. 填寫本申請表並完成報名程序，代表貴單位已清楚瞭解本會蒐集、處理或利用貴單位個人資料之應告知事項，並同意本會蒐集、
處理、利用上述所提供之個人資料。 

3. 報名單位就本公開徵案，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，請填附「公職人員利益衝
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」，如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第 3 項處罰。 

*本表欄位內容不得擅自更改，違反者則喪失徵案資格。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（以下由公視填寫） 

資格審查結果： □合格   □請於   月   日   點前補件            □不合格 

資格審查結果 補件備註 審查備註 

登記或設立證明 □合格  □不合格   

信用證明 □合格  □不合格   

完稅證明 □合格  □不合格   

主要工作人員同意書 

□製作人同意書   

□導演同意書  

□顧問同意書 

□美術指導同意書（純外景節目則免） 

□導播同意書（純外景節目則免） 

 
□合格  □不合格 

□合格  □不合格 

□合格  □不合格 

□合格  □不合格 

□合格  □不合格 

  

□製作預算表 

全案預算應不逾新臺幣 780 萬元整(含

稅)。 

包括但不限節目製作費、新媒體推廣運用
經費、視覺設計包裝費(全案不低於 35

萬，且不應含動畫費用）。 

□合格  □不合格 

 

  

企劃案(不得補件) □合格  □不合格 
□26 集主題規劃及分集大綱 
□1 集拍攝腳本 

審查人員簽名 

(節目部) 

審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補件複審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